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新任續任及去職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通過 

中國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九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文學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五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零二年三月十二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有關系所主管產生辦法之規定訂定。 

二、所長係服務性質，必須遵守所務會議的決議，秉持誠信原則推動所務，對外則代表本所。 

    所長為本所開授大學部歷史相關課程之當然召集人。 

三、所長候選人應具有下列資格： 

（一）具有歷史學或社會科學相關學科博士學位。 

（二）本所教授或副教授。 

四、所長候選人由本所教師互選產生，本所教師亦可主動以書面方式向所方報備，表明棄選。所長任

期屆滿前三個月，由所內教師以不記名方式票選出二位候選人，簽請院長轉請校長擇聘之，報校

時應將有效投票人數及投票數列出。 

五、所長之任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所長於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應向院長表明續任意願，由院長召集

全所教師會議，推選一人為主席主持所長續任審議會議，全所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投票，

總額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通過續任案。 

六、所長若有重大過失，經全所三分之一（含）以上教師連署，向院長提不適任案。由院長召集全所

教師會議，推選一人為主席籌辦不適任案投票，並於連署案成立後二個月內完成。全所教師三分

之二（含）以上出席投票，總額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不適任案始成立。並由院長建議副教

授以上教師之代理所長人選簽請校長核定，代理至該學年度結束為止。 

七、所長若於任期內休假研究或連續請假超過半年時，應辦理改選。 

八、所長職位如因故中途出缺，簽請院長轉請校長決定代理所長的人選後，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行新

任所長選舉事宜。 

九、所長的選舉案或不適任案事關重大，本所教師如有正當理由無法親自出席投票時，可以書面委託

方式，授權本所教師進行投票，否則一律視為棄權，然均列入有效投票人數計票。 

十、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陳報院務會議審核，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